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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益伦理的核心立足于公共利益和众人福利，但是可以有一定的物质或精神诉求。晋商
公益伦理大体可分为商捐官用、宗亲慈恤和乡友济困三大类。从晋商群体从事的各类公益活动中

可以看出，晋商公益伦理具有习儒者较为热心公益、特别照顾受助者尊严、注重周济的可持续性、受

善恶报应思想影响等一些共性特征。晋商公益伦理的形成是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和山西本地文化

综合作用的结果，晋商的公益救助对象从宗亲到邻里路人，从平民百姓到官宦皇族，晋商与上中下

层民众都保持了良性互动，既拥有了财富，又赢得了社会名望与地位，还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民

风淳化。这对建构现代商业公益伦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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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晋商作为山西当地有实力的社会群
体，在地方公共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晋

商虽以经商为业，但其中很多人并不以追求财富为

最终目的，“却选择了将财富作为自己优秀道德表

现的物质基础，在富有之后主动剥离或让渡个人利

益以回报社会，他们修桥、铺路、施药、救孤、助寡、兴

水利、赈灾民、捐军饷，造福乡里，恩泽一方，为家乡、

为百姓、为国家作出了诸多义举善行”［１］（Ｐ２１）。晋商

这种随机行善行为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被人们普遍接

受的、被风俗和习惯所确定的伦理关系。目前学界

对晋商公益伦理思想的研究并不多，且仅有的研究

成果大多只是例举晋商在哪些领域有施财的义举。

本文拟以相关史料为基础，对晋商公益伦理做一梳

理归类，并深入揭示其特征。

　　一、公益伦理概述

“公益”一词是近现代由西方传入的，与中国古

代“公”与“益”两字合并的含义有所不同，但是公益

作为一种社会救助形式，起源于民间古老的互助传

统，其产生具有经济、伦理、政治等多重原因。公益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对自然规律、社会

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发展演变，经历了由个

人互助到民间团体主导再到政府主导的过程，逐步

走向组织化、制度化，公益救助的范围逐渐扩大，救

助内容日渐丰富，救助方式也日益多样，由解决生存

问题逐渐走向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并重。

学术界对“公益”一词的含义虽没有一个清晰

而准确的界定，但一般都是立足于公共利益、众人

的福利这一意义来解释［２］（Ｐ２４）。笔者认为，公益并

不是完全无私的，重点是要有利于公共利益和众

人福利。彭柏林等［２］（Ｐ３３）指出，公益伦理的产生是

建立在人们对蕴含在公益救助活动中的道德必然

性的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公益伦理可以认

为是在公益活动中形成的处理各方面关系的道德

原则和规范的总和，是公益活动中各种道德意识、

道德心理、道德行为的综合体现，是依据一定社会

伦理道德的基本价值观念对公益活动所进行的理

性认识和价值升华。由此可知，明清晋商公益伦

理研究的主要是晋商从事公益活动时的道德心理

和伦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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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晋商公益伦理的类型

明清时期，公益救助主要由政府、民间慈善组织

和家族等来提供，其中政府在灾荒救济、济贫事业、

养老保障、育幼事业、抚恤事业等多种公益救助中占

主体地位，但是政府在灾荒救济、济贫事业等方面有

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充分利用民间的力量。通过

民间力量赈济，不仅省却了官府的精力，而且救济效

果更佳。［３］晋商作为明清时期十大商帮之一，在政

府主导的公益事业中发挥了民间力量的重要作用。

与同期我国其他商帮相比，晋商以俭啬闻名，其

“俭”已超出一般商人勤俭节约积累财富的程度。

明清时期的史志中有大量相关记载：平阳府“俭啬

耳，甘辛苦，薄滋味，勤于耕织，服劳商贾”，太原府

“士商务实，勤俭”［１］（Ｐ２５）。康熙南巡时曾说，“晋风

多俭，积累易饶”。晋俗之俭，自古而然，因为山西

自然环境恶劣，生存不易，致富艰难，迫使山西商人

精打细算，锱铢必较。晋商之“俭”是艰苦的生活条

件所致，所以当生活条件改善之后，很多没有经历过

艰苦岁月的晋商后代开始变得“奢”起来。综观《晋

商史料全览》，晋商诸家族之衰败绝大多数都与后

代奢侈浪费、抽食大烟等有关，他们忘记了先祖创业

之艰辛，沉迷于享乐。晋商从事公益活动大多是在

商业鼎盛时期，富裕之后的晋商胸怀经世济民之志，

懂得财富聚散之理。晋商公益伦理大体可分为三大

类：商捐官用、宗亲慈恤和乡友济困。

１．商捐官用
商捐官用是指晋商捐纳财物给官府以便统筹调

拨使用。捐纳，即捐赀纳官，明清时期又称“捐纳事

例”，简称“捐例”。《晋商史料全览》地方卷共１１卷
本，涉及晋商家族上百个，几乎所有家族都涉及捐

官。晋商捐纳经历了两个阶段，从你情我愿到被迫

捐纳。晋商家族的鼎盛时期多在清代，而清代的捐

纳制度与富裕起来的晋商的心理诉求相呼应，这个

阶段是你情我愿的，朝廷与晋商各得其所。清政府

通过捐纳聚集了民间资本，充实了国库，维护了统治

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晋商通过捐输可承受范围内的

财物便可轻易获得官衔，无须通过十年寒窗苦读科

举入仕也能光宗耀祖，不但提升了家族的社会地位，

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位跃升为首位，也向朝廷表

明了自身的政治立场，为家族财产安全获得了一份

保证，还通过朝廷实现了自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

生理想。正如介休北辛武冀氏家族马太夫人所说

的，“时势如此，守钱欲何为，此吾家报国之时

也”［４］（Ｐ２３５），并令家族各商号竭力捐资助饷。

然而到了晚清时期，捐纳之弊凸显，晋商捐官积

极性骤降，许多晋商被迫捐纳，捐纳之数额有时需倾

家荡产。晚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等各地农民起

义和赈济各种灾荒，急需银饷，对捐输所需价钱折减

以致捐官者人数剧增，而捐纳补官却遥遥无期，所捐

官职官衔含金量大打折扣，虽然折减了捐输价钱，但

实际并没有收集到更多的银两［５］，而清政府又素闻

晋商富庶，一到需要银两的时候便盯上了这块“肥

肉”，对晋商软硬兼施，迫使其不得不捐输。而对于

晋商而言，晚清社会动荡，生意难做，银根缩紧，各地

商号倒闭，步履维艰，加之晋商家族诸多子孙骄奢淫

逸，染上毒瘾，不懂生意，由盛转衰，坐吃山空，实无

大量捐纳之经济实力，再加之晚清政府腐败空前，各

级官吏中饱私囊，晋商即使捐纳了也未必是用于纾

解国难，而是落入贪官之手，致使一批有捐纳实力之

晋商也不愿意倾力捐资。

２．宗亲慈恤
宗亲慈恤是指救助族内宗亲。明清时期，宗法

鼓励同财共居。绝大部分人都是有宗族归属的，明

清政府鼓励有亲属依靠并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贫穷人

员在家接受救助，国家和社会将资金发放到个人手

上，并将他们登记在案，实行流动管理，这样既可以

节约政府社会保障机构运营开支，也可以让贫穷人

员享受到家庭温暖。［６］然而，由于明清时期政府财

政收入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有限，加之社会保

障机构的管理水平不高，因此必须充分调动民间力

量，发挥富商与宗族在公益活动中的作用。而富裕

起来的晋商在拥有一定财富后，希望通过做善事来

改变自身在宗族中的社会地位，在对宗族承担了更

多责任和义务的同时，也加强了自身在宗族事务处

理中的话语权，实现了由富民向绅商的转变。

晋商通过义庄等形式对族内宗亲进行有组织且

制度化的救济扶助，主要是对同族之人在经济上出

现难以维持生计时给予一定援助，包括养老、慈幼、

恤婺、周济婚丧等。对于传统家庭来说，成年男性是

家中的经济来源和顶梁柱，而对于晋商家庭来说，由

于诸多行商常年在外经营，有的几年杳无音讯，有的

几年难回一次家，还有的客死他乡……有些留守在

老家的老幼妇孺没有生活来源，经济窘迫，宗族便办

义学、育婴堂、普济院、恤婺会、施药会、助葬会等公

益组织对他们进行专项救济。

３．乡友济困
乡友济困是指对非血缘关系之乡里朋友甚至萍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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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相逢之人的救助。晋商公益伦理思想受儒家文化

影响深远，其从事公益活动的道德基础仍是儒家所

倡导的“仁”。儒家主张“仁者爱人”，由“爱亲”而

推至“爱人”，不仅要关爱亲朋好友，而且也要关爱

陌生人，要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的道德境界，尤其要注重对鳏寡孤独废疾等特

殊群体的救助，使其有所养，将无血缘关系的百姓、

弱者纳入关怀救济的范围，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的社会理想追求。

晋商救助乡友分一般性救助与临时性救助两种。

一般性救助主要是在平常时期，与宗亲慈恤的内容差

不多，也包括养老、慈幼、恤婺、施药、义学、周济婚丧

等，是一些晋商对于陷入经济困境的非血亲之人直接

给予接济，但与宗亲慈恤不同的是，对乡友的救助力

度可能并不如宗亲。有些晋商还会乐于从事其他造

福乡里提升自身名望的公益事业，比如造桥修路、修

寺建庙、修缮城墙、修纂县志等。很多晋商因为从事

钱庄、票号等银钱生意，有时也会蠲免输欠，视情况免

除借贷者一定债务，代贫困者交纳欠负和偿还债务，

这是明清晋商所从事的一种常见的助贫公益活动。［７］

临时性救助主要是在非常时期。山西历来是自然灾

害多发区，据记载，从明代到清代道光二十年（１３６８—
１８４０），山西省共发生洪涝灾害８０多次，地震１０４次。
对灾民的救济主要由官府主导，但是官方机构的赈济

远不能及时满足实际需求，而天灾如果处置不当易变

成人祸，引发社会秩序混乱，致使敢于冒死作乱者增

多，这对富有晋商来说也是一大威胁。因此，有些义

商便通过平籴平粜、输粟捐银、施粥舍药、捐席埋骨等

方式来缓解政府救灾压力，维护社会稳定，安抚人心，

同时也可维护自身家财安全。

　　三、晋商公益伦理的特征

从晋商群体从事的各类公益活动中可以总结出

晋商公益伦理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习儒者较为热心公益。从广义的公益伦

理来看，从商捐官用到宗亲慈恤，再到乡友济困，其

实质是对忠孝悌思想的贯彻。商捐官用是忠的体

现，在国家需要帮助的时候舍财忠君报国而非买官

求荣；宗亲慈恤是孝的体现，在宗法社会表现为对血

亲同胞的关心照顾；乡友济困是悌的体现，四海之内

皆兄弟，从对血亲兄弟之悌扩充至四海。儒家“忠

孝悌”的核心思想对晋商的影响是经过近千年积淀

而产生的，这与个体晋商在明清时期是否重视读书

没有必然联系。随着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巩固，为

了钳制臣民之身心，道德教化得到全面加强和普及，

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隋唐至清将儒家经

典列入科举考试科目，在整个社会风气习俗中早已

形成了“忠孝悌”的思想观念，即使没有受过私塾的

正统儒学教育、目不识丁的晋商在“忠孝悌”文化熏

陶下也耳濡目染，在其人生观、价值观中也自然而然

地贯穿这些思想。所以说，就个体而言，是否热心公

益事业虽与其受教育程度并没有必然联系，但与整

个社会儒家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狭义的公

益伦理来看，在晋商群体中，商捐官用、捐修寺庙等

举，因其出发点不够无私而被排除在公益之外，而那

些称得上现代公益的善行义举者以习儒者为多数，

因为“民既富有，读书识字之人必多，人民之知识既

富，则公益之事业易举，急公好义之风必盛”［８］，富

裕之后的很多晋商尤其是重视儒学教育的家族，比

如榆次常氏家族、灵石静升王氏家族等，皆有“达则

兼济天下”之理想追求。

第二，特别照顾受助者尊严。不管是施助者还

是受助者，不管是捐纳给官府抑或是天子太后，还是

施财给贫困潦倒之饥荒者，在施受之间都有一个平

衡点———尊严。公益并不意味着在精神上是完全无

私的，获得尊严在一定程度上是施助者从事公益救

助的精神动力；但若是没有照顾到受助者感受致使

其尊严不保，那么救助也可能变成了羞辱。人的尊

严源于人具有自我意识，形成反思性的自我观念，其

形成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方面与自我有关，自己怎么

理解和看待自己；另一方面与他人有关，自我意识的

建立有赖于他人对我的行为或看法。施助者可通过

为社会和他人做贡献以获得尊严，受助者既要接受

救助以解决生存发展危机也要保住自己的尊严。因

而，公益活动要尽可能做到双赢。从施助者的角度

来看，晋商积极从事公益活动，除了人性本善等无私

因素外，还与其现实利益诉求有一定关系，他们将财

富作为自己践行优秀道德的物质基础，可通过施舍

财富的方式得到社会和他人认可，获得社会名望与

尊严，强化自我道德认同。从受助者的角度来看，中

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得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失去尊

严的底线认知不尽相同，并非施助者盲目地给予钱

物等就能得到受助者的认可、尊重和感恩。在商捐

官用类型中，官府常通过授予晋商官衔、旌表、匾额

等荣誉、身份和机会来交换晋商捐纳的财物以保住

施助者的尊严；普通人则希望通过自己所有（比如

劳动力）来获得救助而不失尊严。晋商在从事公益

活动时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并将其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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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的施助过程中。

第三，注重周济的可持续性。不管是明清时期

还是现代，公益救助中的一大难题就是可持续性。

影响公益救助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费来源

和组织管理，晋商通过设专款生息、专人管理的方式

来确保了救助的可持续性。比如，灵石静升王氏家

族，因静升镇至马和村路经３条小河，溪桥倾毁，行
走不便，便捐银２００余两，拓宽路面，筑石桥，修水
渠，砌护路石坝。两村之民为此感动，纷纷捐地捐物

促成此事。道路竣工后，王氏家族恐日后维修无钱，

又捐银２０两，责成专人放贷，以利息作为每年修缮
费用。由于宗族乡党贫富不一，再加之天时难测，难

免旱涝之灾，王氏家族捐银３００两，作未雨绸缪之
计，请乡党、族人公正经理，以息赈饥，又捐银 ６００
两，建立义仓，使贫者在歉岁得以永赖。［４］（Ｐ２５５）这些

银两对于富甲一方的王家来说并不算多，但他们能

从经商之道中提炼出公益理念，花了心思，精于经营

管理，所以能花很少的钱去办很多事，并具有可持续

性，也不再牵扯自身有限的精力。又如，介休北辛武

冀氏家族第十七世冀国定有五子，去世时五子皆幼，

于是由第四房夫人马氏暂管家业，咸丰六七年间，冀

家五子都已长大成人，可以独立支撑门户了，马太夫

人便主持给兄弟５人分家析产，全部家产３００万两，
分为６股，弟兄５人每人一股，家祠另有一股为兄弟５
人共有，供祭祀祖先和赡养鳏寡老人等用，兄弟５人
中以老四冀以和最精明能干、善于交际，理财之术稍

胜诸兄，为此，马太夫人把祠堂股委托给冀以和经营，

在他的经营下，祠堂股获利颇丰，在宗亲慈恤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４］（Ｐ２３４－２３７）专款生息，本金不动，用息

进行周济，专款专用，救助资金虽不多，来源却源源不

断，责成专人对有限的本息进行管理，有效地防止了

公益机构的臃肿低效，杜绝了贪腐等弊病的滋生。

第四，受善恶报应思想影响。明清时期，统治者

有意识地将善书作为劝善教化民众的有效手段，将中

国传统伦理道德和民俗信仰有机结合起来，用传统价

值观念引导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善书盛行

于明清时期，“是一种不论贵贱贫富，儒、佛、道三教共

通又混合了民间信仰的规劝人们实践道德的书”［９］，

善书对晋商公益伦理思想有很大影响，培植了一种善

恶因果报应的道德土壤。普通民众并不会去研究善

书中的深奥义理，大多数人只是简单地接受了其中蕴

含的善恶报应思想：做了恶事会有恶报，要么现世报

要么后世受，所以要少做恶事，多做善事，多做善事终

有善报。除此之外，做了恶事，希望可以通过做善事

来抵消罪恶、消除恶报。由简单理解而行善，有时会

与先哲之倡导相背离，比如很多晋商除了热衷于捐官

之外，还普遍热衷于修建寺庙，因为修建寺庙具有某

种宗教寓意，是积“阴德”，而儒释道三家经典之义并

不主张立神像于庙宇中供人朝拜，先哲揭示的是事物

发展之规律，而很多人却把规律人格化，变成一个或

一些可以“收买”的人格神，具有各种不可思议的本

领，能够在一定代价下为己所用，人们相信通过供养

神明可以祈求神明为己降福而为他人降灾。如果有

些祈求如愿了，那么他们会更加坚定对神明的信仰，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那些实现了的愿望或许只是事物

顺其规律发展而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并非人愿的祈

求。道德教化虽然旨在引导人们顺应规律，但人们有

时背道而驰也能殊途同归，晋商受简化的善恶因果报

应思想影响而常去从善便是如此。

　　四、结语

总而言之，晋商公益伦理的形成是明清时期的

社会文化和山西本地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晋商的

公益救助对象从宗亲到邻里路人，从平民百姓到官

宦皇族，晋商与上中下层民众都保持了良性互动，既

拥有了财富，又赢得了社会名望与地位，还维护了社

会稳定，促进了民风淳化。这对建构现代商业公益

伦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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